附件：
贯彻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重点任务分工表
	序号
	责任部门
	执法检查内容

	1
	市发改局
	1.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决策部署、优化营商环境情况；
2.建立和实施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清单情况和落实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情况；
3.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情况。

	2
	市经信局
	1.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提高生产经营效率情况；
2.推动建设和创办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基地（小微企业园），为小型微型企业提供生产经营场地和服务情况；
3.推进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和中小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训情况；
4.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建立和完善跨部门的政策信息互联网发布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公益性服务情况；
5.依法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6.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式、重点和绩效。

	3
	市科技局
	1.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贯彻实施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情况；
2.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情况；
3.创新服务机构发展情况；
4.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情况。

	4
	市财政局
	1.贯彻实施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和建立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制度情况；
2.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情况及支持重点；
3.制定和完善中小企业政府采购的相关优惠政策，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情况。

	5
	市人力
社保局
	1.贯彻实施国家有关就业创业政策决策部署情况；
2.引导高等学校毕业生到中小企业就业和帮助中小企业引进创新人才情况；
3.创业培训与辅导、创业孵化基地发展、劳动用工、社会保障支持等方面情况。

	6
	市商务局
	1.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市场、促进供应链体系建设情况；
2.促进中小企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等情况；
3.支持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推进技术、产品、管理模式、商业模式创新，培育新业态、新产业的中小企业情况；
4.促进中小电商企业发展情况。

	7
	市市场
监管局
	1.“证照分离”、“多证合一”等改革情况，压缩企业开办时间、简化中小企业注销登记程序等情况；
2.规范和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和运用，减轻中小企业申请和维持知识产权的费用等负担情况；
3.促进中小企业提高质量标准，推动企业技术、产品升级情况；
4.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建设情况。

	8
	市金融办
	1.贯彻落实国家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
2.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促进中小企业利用多种方式直接融资情况；
3.推动保险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知识产权保险等保险业务，开发适应中小企业分散风险、补偿损失需求的保险产品情况。

	9
	市统计局
	建立中小企业统计监测制度，加强中小企业统计调查和监测分析，定期发送中小企业有关信息情况。

	10
	市税务局
	贯彻实施小型微型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简化税收征管程序，完善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情况。

	11
	人行慈溪支行
	1.贯彻实施国家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
2.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对小型微型企业加大信贷支持情况；
3.推进和支持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情况；
4.创新金融产品，支持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以应收账款融资情况。

	12
	宁波银
保监局慈溪办事处
	1.贯彻实施国家支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和决策部署情况；
2.引导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制定差异化监管政策、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增加小型微型企业融资规模和比重，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情况；
3.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以知识产权、存货、机器设备等为担保品的担保融资情况。
4.推动保险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贷款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知识产权保险等保险业务，开发适应中小企业分散风险、补偿损失需求的保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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